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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甲平日居住於新北市三重區，目前在臺北市中山區某外商公司任職，於 113 年 4 月 6 日在桃園大

園國際機場搭乘班機前往印尼峇里島商務旅遊時，在旅途中遭竊現金、外幣等財物，返國後向航空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案。請問本案應由何單位管轄偵辦？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 航空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2 甲男與乙男係摰交好友，某日甲男向乙男借款新臺幣 20 萬元應急。事後甲男失聯躲債，讓乙男頗為

生氣。幾日後，雙方在新北市蘆洲區巧遇，未料甲男無力還債談判破裂，乙男發怒將甲男毆打一番。

甲男乃向到場處理之轄區派出所警員丙表示要提出傷害告訴。請問丙於受理此案時，下列作為何者

錯誤？

應詢問告訴人是否提出告訴

適時提醒告訴人，若欲撤回告訴，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為之

受理告訴乃論案件後，為避免浪費司法資源，應主動協助民眾向新北市政府蘆洲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聲請調解

若經甲男表明暫不提告時，應載明於筆錄內，並得提醒其注意證據蒐集及保存與告訴時效

3 下列關於「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要點」的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司法警察於管轄區外執行搜索、逮捕或拘提等行動時，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知悉或會同辦理

執行時並應注意辨識，避免發生意外事故

於情報蒐集或探訪活動且未攜帶槍械時，為求支援時效，亦應通報

接受請求會同辦案之警察機關，應即通報所屬刑警隊（大隊）、分局及分駐所或派出所，並派員協

同辦理

4 下列關於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相關規定，何者錯誤？

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

警察實施查訪，應於夜間為之

警察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之時間、地點，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並應注意避免影響查

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警察實施查訪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5 下列何者非屬「四面向連結理論」（four way linkage theory）之要素？

被害人（victim） 犯罪嫌疑人（suspect）

偵查人員（investigator） 刑案現場（crime scene）

6 「型態性物證」（pattern evidence）是指人與物之間或物與物之間的直接碰觸所產生。下列那一項物

證係屬於「型態性物證」？

肇事逃逸車輛之引擎蓋溫度 殺人案被害人屍體陳屍位置

性侵害案犯罪嫌疑人殘留於杯口緣之唾液 強盜案犯罪嫌疑人遺留於現場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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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雄某藝術特區清潔人員於清潔時，發現無障礙公共廁所洗手台下方有一個面紙盒，盒子外觀用膠

帶黏貼，經報案後，派出所員警懷疑是遭人放置爆裂物，立即封鎖現場。請問下列封鎖現場的作為，

何者最不適當？

現場封鎖得使用現場封鎖帶、搭配警用機車，以達成保全現場

現場警戒人員應觀察圍觀群眾之可疑動靜，蒐集有利破案之情報線索

現場初期封鎖之範圍應以無障礙公共廁所為主

初抵現場人員應對清潔人員就案件發現情形及疑似爆裂物之現狀、位置及動態變化情形，進行初步

查訪與記錄

8 某甲因心肌梗塞路倒，經送往醫學中心後不治身亡。管轄警察機關獲報後，立即報請地檢署指派檢察

官進行司法相驗。經檢察官認顯無犯罪嫌疑，交由「司法警察官」會同法醫師相驗，並於相驗完畢

後，將相關卷證陳報檢察官。請問前述「司法警察官」是指下列何人？

警察分局分局長職務以上人員 警察分局副分局長職務以上人員

警察分局偵查隊隊長職務以上人員 警察分局刑事小隊長職務以上人員

9 臺北市某幫派份子甲因詐騙不法所得分贓不均，與新北市某幫派份子乙產生嫌隙，甲乃教唆小弟丙

至乙所有位於新北市土城區之幫派據點連開 51 槍後逃逸。請問本案偵查初期由何人擔任現場指揮官

最適當？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分局長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一大隊大隊長

10 新北市永和區某派出所接獲甲女報案，指友人乙失蹤多日聯繫不上，經派出所員警上門查看在屋外

聞到屍臭味，驚覺不對勁破門而入，發現屋內有一具男屍，但死者頭顱、雙手、右腳已經不見，只剩

下身軀及左腳。永和分局立即以特殊刑案通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到場協助勘察採證。請問本案「勘察組長」應該何人擔任最為適當？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鑑識小隊小隊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偵查隊隊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主任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主任

11 地緣剖繪（geographic profiling）是指分析犯罪者可能的空間行為（spatial behavior）或犯罪相關地點

的資訊，藉由連續犯罪的位置，來預測犯罪者可能的住處及下次可能犯罪的地點。下列關於地緣剖繪

相關基礎概念的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熱區 犯罪旅程 最省力原則 作案手法

12 跟蹤或監視人員於執行任務時，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隨身攜帶之武器、通訊器材及其他裝備不得顯露

應隨身攜帶足夠現金以隨時可供臨時購買偽裝衣物，快速掩飾改裝

外表舉止應融合當地環境。必要時，實施偽裝，隨時保持自然

應詳細記錄所蒐集之不法活動資料與情報，內容要詳實與具體

13 普通住宅竊盜案件通常由分局偵查隊負責現場搜索、證物保全、調查及勘察採證。下列何者是偵查隊

隊長抵達住宅竊盜現場後，首應進行的偵查作為？

對於現場附近之環境、交通狀況及案發當時之天候、風向、氣溫、照明等進行必要之觀察

注意週期性出現之人、事、物查訪

訪問被害人、報案人、發現人或其他關係人，瞭解案發時及案發前後，有無發現任何可疑之人、事、

物等，俾發掘可能之線索

聽取最先抵達現場人員或分駐所或派出所所長報告現場發現或發生經過、初步處理及調查情形

14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謂「通信紀錄」係指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生的相關

資料。請問下列何者不屬之？

電信使用者姓名 位置資訊

服務型態 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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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偵查人員於查緝電信詐欺犯罪機房時，應立即對於查扣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偵查作為，下列何者最

不適當：

開啟飛航模式

防止詐欺集團主嫌透過雲端技術刪除手機資料

立即關閉電源以維持證物的監督鍊（chain of custody）完整性

立即將密碼保護功能移除

16 警察機關犯罪偵查人員利用社群網路，把不同社群網路訊息或其他情資來源作連結，此種方法稱

之為：

公開來源情報（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社會網路分析（socail network analysis）

情報導向警政（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網路連結理論（internet linkage theory）

17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得使用通知書。對於無急迫性或時效性之案件，

原則上以何種「方式」送達為宜？

一般送達 郵務送達 寄存送達 公示送達

18 依據刑事訴訟法，辯護人與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見或互通書信，不得限制之。

請問下列關於「律見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接見時間不得逾 1 小時，且以 1 次為限 接見時間不得逾 1 小時，且以 2 次為限

接見時間不得逾 2 小時，且以 1 次為限 接見時間不得逾 2 小時，且以 2 次為限

19 依據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票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搜索票，應記載有效期間，逾期不得執行搜索及搜索後應將搜索票交還之意旨

搜索票，由法官簽名

核發搜索票之程序，應公開之

法官並得於搜索票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20 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警察機關得使用證人通知書通知被害人、被害人之親屬、告訴

人、告發人、證人或關係人到場說明。且該通知書，應於到場「多久前」送達之？

 24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96 小時

21 依據刑事訴訟法，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但仍有例外情

形得執行搜索。下列所述例外情形，何者錯誤？

經住居人承諾時，且記明其事由於搜索扣押筆錄

日間已開始搜索或扣押者，得繼續至夜間

毒品調驗人口住居者

常用為賭博之行為者

22 依據刑事訴訟法，下列何者非屬得執行搜索之人？

法官助理 檢察事務官 偵查隊隊長 刑事小隊長

23 甲因涉嫌持有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於下班駕駛自小客車 CD-0000 返家路途中遭警方逮捕。請問下

列關於附帶搜索標的，何者不屬之？

甲的辦公室 甲隨身攜帶的背包

 CD-0000 自小客車駕駛座 甲的身體

24 臺北市北投區於 113 年 3 月間發生銀樓強盜案，被害人遭強盜金飾逾新臺幣 800 萬元。鑑識人員於

刑案現場採證時，於玻璃櫃上以「鋁粉」之粉末法採獲一枚指紋，經緊急比對後確認犯嫌身分。請

問：採集指紋之粉末法（鋁粉）是利用指紋的何種特質與鋁粉產生反應而進行採集？

水分 蛋白質 胺基酸 尿素

25 下列關於數位鑑識報告的敘述，何者錯誤？

數位鑑識報告應以易於供偵查人員、檢察官、法官及律師等閱讀理解為導向，要避免過多的專業術

語或專有名詞

數位鑑識報告內容主要為「結論與鑑識過程」二大部分

數位鑑識人員撰寫數位鑑識報告時，必要時可以用名詞解釋的方式補充說明

數位鑑識過程中應包含鑑識人員個人經驗的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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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路卡交換原理（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常應用於何種刑案現場及犯罪偵查？

肇事逃逸案件，逃逸車輛在現場留下烤漆及車燈碎片

竊盜犯罪，竊嫌於跳蚤市場管道銷贓

漁船毒品走私案件，毒販於公海上交易手法

詐欺犯罪，車手提領贓款後交付車手頭

27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特殊刑案？

犯罪手段殘酷、情節離奇案件

新發現嚴重犯罪手法，必須迅速偵破，予以遏制之案件

針對知名人士之恐嚇取財案件

重大縱火、群毆械鬥案件

28 某高級住宅社區深夜遭人縱火造成多人死亡及房屋毀損，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屬於下列何

種刑案？

普通刑案 特殊刑案 重大刑案 列管刑案

29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數位相機拍攝的每張照片，都會記錄照片本身的訊息，像是拍照時間、使用

裝置、光圈、拍照地點等等，可供偵查犯罪時使用。此紀錄資料稱之為：

 Exchangeable Image File Format（EXIF，可交換圖檔格式）

 ID Code（識別碼）

 Photo Information（相片資訊）

 Digital Fingerprint（數位指紋）

30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受理告訴乃論案件，經告訴人提出告訴啟動偵查，下列何者為非告訴乃論案件？

砸毀他人車輛案件 車禍不慎造成他人受傷案件

趁人不及抗拒親吻案件 偷竊遊客錢包案件

31 匯兌業務是銀行特許產業，任何個人或公司行號都不得辦理匯兌。而資金換匯沒有經過許可就稱為

「地下匯兌」。請問下列犯罪手法，何者屬地下匯兌？

於國外甲地交付金錢（如美金），於國內乙地收付金錢（如新臺幣），中間並未透過銀行匯出

於國內與銀樓業者配合假裝刷信用卡購買黃金，實際上是銀樓業者直接給付金錢

於國外購買大量高單價奢侈品，委託航空公司空服員或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攜行通關，避免

關稅

於國內與虛擬通貨個人業者（俗稱幣商），私下進行交易

32 警察機關受理案件時，應詢明犯罪嫌疑人欲主動告知之犯罪行為，並載明於筆錄，如犯罪嫌疑人係對

已被發覺之犯罪坦誠供述者，此種受理案件方式稱為：

認罪 投案 自首 自白

33 各警察局所屬科技偵查隊於偵辦相關「網路犯罪案件」時，得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

制中心協助偵辦。下列何者不屬於「網路犯罪案件」類型？

某市政府收到於大巨蛋球場放置爆裂物之電子郵件

某網路電商遭受殭屍網路（Botnet）攻擊

某虛擬通貨平臺業者利用平臺網路洗錢

某醫院伺服器遭勒索軟體（Wannacry）封鎖

34 被採樣人依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規定已完成採樣，已接獲司法警察機關出具之採樣證明書，如再

次被通知採樣原則上得拒絕之，下列何者非條例所定之得拒絕原因？

原採樣本無法取得足以識別基因特徵之資料 有事實足認原採樣本可能非受採樣人所有

原採樣本與另一樣本資料有重複情形 由原採樣本取得之去氧核醣核酸紀錄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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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關於告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論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 告發只需申告犯罪事實，不需知悉犯罪嫌疑人

需請求處罰犯罪嫌疑人 要注意是否有誣告或謊報

36 警察機關於刑案現場照相時，下列應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拍攝重要跡證為顯示其大小，應於其旁放置比例尺

重大複雜之刑案現場，宜增用錄影記錄現場原貌

數位原始檔案，製作備份，並注意保密

照相後應將有觸碰或移動跡證回復原位置

37 指紋在物證檢驗上具有個化性。下列有關指紋的特性，何者正確？①損而復生 ②人各不同 ③觸

物留痕 ④長期不滅 ⑤永久不變

①②③⑤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⑤ ②③④⑤

38 案件在偵查中，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得

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下列何者屬於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之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

被告、少年或犯罪嫌疑人之具體供述及是否自首或自白

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

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訴訟關係人之性向、親屬關係、族群、交友狀況、宗教信仰或其他無關案情、

公共利益等隱私事項

被害人或其親屬之照片、姓名、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及有關其隱私或名譽之事項

39 為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並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

權利，有關「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程序、內容及所得之心證均不可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見聞、知悉

應遵循人員包括依其法定職務於偵查程序為訴訟行為或從事輔助工作之人員

警察機關在偵查中應配合媒體對案件適度曝光，提供民眾關注社會治安之參考

對其他訴訟關係人得曉示如公開或揭露偵查中所知悉程序或內容對案件之可能影響

40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危害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

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下列何者非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定之

申請罪嫌？

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

引誘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

41 有關司法警察通知案件相關人員到場接受詢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

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 ②警察機關得使用通知書通

知被害人及其親屬、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關係人等到場說明 ③通知書之送達，以公示送達方式

為原則 ④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報請法官核發拘票 ⑤詢問通知書，

由地區警察分局長或其相當職務長官簽章

①③⑤ ①②③ ①②⑤ ②③④

42 關於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偵訊（詢）時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除顯無必要者外，得拒絕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表示選任辯護人之意思，而等候辯護人到場致未予訊問。但等候時間不得逾 6

小時

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以筆錄記載為主

訊問被告，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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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關於司法警察執行犯罪案件偵查有關「時間」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規定，警察逮捕或拘提犯罪嫌疑人後，應於逮捕或拘提

之時起 24 小時內，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

依提審法規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在

24 小時內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為調查犯罪情形，通知證人之通知書應於應到 24 小時前送達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拘提或因通緝逮捕之被告，應於 24 小時內解送指定之處所

44 警察機關依法執行拘提、逮捕之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偵查犯罪，如有在執行或在押中脫逃者，情況急迫，不及報告檢察官，得逕行拘提之

對有犯罪嫌疑之立法委員，非經立法院之同意，均不得逮捕或拘禁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及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犯罪嫌疑人一定要經過拘提或逮捕程序才可以解送

45 刑案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其處理應注意之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違反逮捕到案犯罪嫌疑人之意思，採取其指紋

於刑案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立即帶離；於刑案現場以外之處所逮捕時，不可帶回現場

記錄犯罪嫌疑人自發性之供述、身上形跡及任何不正常之舉止。必要時，並得會同鑑識人員檢視其

身上可疑跡證

遇犯罪嫌疑人攜帶或藏放之武器或證物，應記錄其外觀及所在位置，並立即向檢察官聲請扣押

46 警察機關依法執行搜索及扣押時，有關應注意在場之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偵查中之辯護人不得檢閱、抄錄或攝影卷宗及證物，但得於執行搜索或扣押時在場

實施搜索或扣押時，如須證人或關係人等人辨識指認者，得許其在場

執行搜索及扣押時，得封鎖現場，禁止在場人員離去

法官或檢察官執行搜索、扣押時，如無書記官在場，得指定在場執行公務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製作筆錄

47 依刑事訴訟法、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執行搜索或扣押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

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時，需有扣押裁定才能逕行扣押

搜索軍事處所，應以會同該管憲兵單位執行為原則

扣押不動產、船舶、航空器，得以通知所有權人為扣押登記方法為之

48 警察偵辦刑案實施指認，應依指認人描述之犯罪嫌疑人特徵，安排多名人員進行真人選擇式列隊指

認。有關犯罪嫌疑人得以單一指認方式之情況，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知名人士 與指認人不熟識

曾與指認人長時間近距離接觸 為經當場或持續追緝而逮捕之現行犯者

49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少年，除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者外，認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必要者，應

將案件移送少年法院審理。下列何者為非必要情形？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者

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者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酗酒滋事，不聽禁止者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

50 依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下列有關警察機關刑案移送用紙形式之敘述，何者錯誤？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用刑事案件報告書

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用刑事案件報告書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少年事件用刑事案件移送書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用刑事案件移送書


